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举行听证会的说明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自2012年5月3日起实施以来，对加强保护区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推进保护区生态安全、促进生态文明，发挥了强有力的法制保障，使保护区成为全国林业系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法律体系最完备的保护区之一。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做好涉及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地方性法规专项自查和清理的函》（法工办函[2017]297号），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关于做好涉及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单行条例专项自查和清理的函》等相关文件要求，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正在实施的《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进行修订，现将《条例（修订草案）》举办听证会情况，做如下说明：

一、听证会组织情况

根据云南省重大事项听证制度的相关规定，2018年9月4日在云南省政府信息门户网、阳光政府网上发布迪庆藏族自治州白马雪山保护区管护局关于举行《条例修订（草案）》听证会第一号公告，一号公告公告了听证事项、听证机关、听证时间和地点、听证代表名额及生产方式、时间、地点、方式和要求。附件发布了《条例修订（草案）》和关于《条例修订（草案）》的起草说明和《条例修订（草案）》对照表。

根据《条例修订（草案）》中所涉及的利益相关群体，发邀请函参加听证会，共发31了个单位和个人邀请函，今天前来参加的有22个单位和个人，符合法定要求。

自第一号公告发布后，未接到报名参加听证会的人员。

我们通过发邀请函和报名的方式产生听证代表，所产生的听证代表于9月10日发布了第二号公告。

二、举行听证会的目的

《条例修订（草案）》过程中，涉及到许多利益相关群体，为了听取不同利益群众的意见和建设，更好的修订好《条例修订（草案）》，促进保护区内的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发展，因而举办此次听证会。希望参会的单位和个人，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使《条例》修订更加完善和充实，为迪庆的经济、社会、生态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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